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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业法制年度报告(2013)》分为上下两篇，共七章。上篇是年度法制述评，包括四章内容，银行
业法律法规述评、银行业监管规章述评、银行业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述评、国际银行业法制发展述评
。分别对2012年度我国制定颁布的与银行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规章进行了概括研究和重点
述评；在介绍分析最高法院本年度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的同时，还对当年发生的一些典型司法判例进
行评析；为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专门研究分析了2012年国际银行业法制发展情况。下篇是法律问题
探讨，包括三章内容，银行业法制学术研究综述、金融法制与消费者保护、银行业务法律问题。在法
律问题研究部分，一方面对2012年国内银行法律界专家、学者发表的有关学术探讨意见，分门别类地
进行归纳；另一方面，围绕银行业法制建设和银行业经营管理中一些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分专题进
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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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炜，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工商银行监事、总行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兼任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指导专家、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
务。长期从事银行法律专业工作，先后出版多部有关专业著作，自2004年起每年主编银行法专业连续
性出版物——《银行业法制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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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上年法制述评 第一章 银行业法律法规述评 一、银行业相关法规概览 （一）完善民事诉讼法律制
度 （二）健全劳动用工制度 （三）完备资产评估法律体系 （四）强化网络信息保护机制 （五）细化
招标投标管理法律规范 （六）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七）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 （八）加强
闲置和储备土地管理 二、重要法律法规述评 （一）法律 《民事诉讼法（修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的决定
》 《资产评估法（草案）》 （二）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关于清理
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 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的实施
意见》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 《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交易规则》 《中央企业
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 三
、2013年展望 （一）加快经济金融领域立法步伐 （二）修订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 （三）适时调整专
利法律制度 （四）健全土地征收及登记管理法律规定 第二章 银行业监管规章 述评 一、银行业监管规
章 概览 （一）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银行资本约束监管与授信管理 （三）关注
金融消费者保护 （四）规范第三方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 （五）改进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六）完善银
行间市场业务规则 （七）调整资产管理业务要求 （八）规范黄金交易与金融衍生品交易 二、重要监
管规章 述评 （一）农村金融服务 （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
的意见》 《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
施意见》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 题的通知》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 《
关于整治银行业经营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 《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 切实做
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通知》 ⋯⋯ 下篇法律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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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通知》的主要内容 第一，严禁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违规集资。《通知》要求地
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
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7]34号）等有关规定，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直接或间接吸
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不得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个人进行摊派集资或组织购买理财
、信托产品，不得公开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参与融资平台公司项目融资。 第二，切实规范地方政府以
回购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行为。《通知》明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逐年回购（BT）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对
符合法律或国务院规定可以举借政府性债务的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项目，确需采取代建制建设并由
财政性资金逐年回购（BT）的，必须根据项目建设规划、偿债能力等，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落实分年
资金偿还计划。 第三，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注资行为管理。《通知》强调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注
资必须合法合规，不得将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
同时，应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的出
让或划拨程序。具体来说，以出让方式注入土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并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划拨方式注入土地的，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并严格用于指定用途。融
资平台公司经依法批准利用原有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或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按照
规定补缴土地价款。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
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第四，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通知》
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土地储备机构管理和土地融资行为，不得授权融资平
台公司承担土地储备职能和进行土地储备融资，不得将土地储备贷款用于城市建设以及其他与土地储
备业务无关的项目。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
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不得通过金融
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 第五，坚决
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多次强调地方政府不得违规提供担保，但部分
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变相提供担保的行为仍然是屡禁不绝。《通知》对此再次强调，地方各级政府
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继续严格按照《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出具担保函
、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或
企业融资进行抵押或质押，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的
回购（BT）协议提供担保，不得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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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银行业法制年度报告(2013)》全面总结和回顾2012年国内外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对2013年我国的立法进行了展望。《银行业法制年度报告(2013)》的出版对于银行业
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依法合规从事经营管理活动有所裨益，也能够对银行业法制建设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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